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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課程在國內中等學校師資培育與 
第二專長學分班中受重視性之省思 

嚴銘政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自己服務的國中需聘任一名代理專任輔導教師，第一次招考時，有三人應

聘，其中一名考生，雖在甄選過程中的表現沒有另外兩位優異，但由於她已具有

輔導活動專長教師證，比二招僅需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資格要求還要高，因

此仍將她列為備取第二名，後來前兩位都因故無法來服務，最後就聘任她，可是

在她實際工作時，卻發覺其專業能力似乎無法勝任（非僅實務經驗不足所致），

對於她應考資格因而產生疑義。 

事後輾轉得知，她原本具有國文科教師證書，但因少子化的緣故，國文代理

教師的缺額減少，專任輔導教師的名額則因國教署補助設置輔導教師實施要點的

公告而逐年增加，所以她就去報名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只要缺課少於授課

總時數三分之一，且成績及格取得修畢證明書後，即可依師資培育法第 12 條規

定，免參加教師資格檢定，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該類科教師證書。此事也引發自

己對於國內中等學校師資培育與第二專長學分班的相關制度對於專門課程重視

性之省思。 

二、 專門課程在中等學校師資培育中受重視性之分析 

所謂的專門課程，是指為培育教師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專長之專門知能課

程，亦即美國學者 Shulman 提出教師應具備七大類知識中的學科內容知識。其對

教師的教學有顯著的作用，當教師任教科目是自己擅長的，教學上可更流暢且具

邏輯性，反之，當教師不熟悉自己的教學內容時，則較無法看到教材背後的概念

或深層的意義，進而影響學生學習（王金國，2018）。 

由於專門課程的重要性，因此在師資培育法中，將其列為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中的一項，尤其是對採取分科教學的中等學校師資，要求更甚於國民小學或幼兒

園師資，從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可明顯得知，當中明文規

定國小師資專門課程的最低學分為 10 學分、幼兒園師資為 4 學分，但中學師資

則需高達 26 至 50 學分（依任教科目），甚至部分語文領域除了修習課程外，還

要取得相關的檢定證書。 

雖然專門課程在中等教育師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從我國現有的教師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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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定中來看，好像未受到足夠的重視（王金國，2018）。在中等教育教師資格考

試中，扣除每一類科均需參加的國語文能力測驗外，主要是以「教育專業科目」

（教育理念與實務、學習者發展與適性輔導、課程教學與評量）為考試內容，專

門課程並未列入資格檢定的考科中。 

或許有人會認為學科教學知識才是教師所獨有的知識，畢竟一名專業的數學

家，未必等同於優秀的數學教師，教育專業科目中課程教學的測驗結果，即可代

表其學科教學知識的優劣，所以無須再進行專門課程的檢測。不過所謂學科教學

知識，是指教師要充分掌握學科內容，才能有效地運用策略，把學科內容用學生

可以理解的方式表現出來，引導學生探究、建構知識（周健、霍秉坤，2012）。
換言之，學科內容知識為學科教學知識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礎，學科教學知識

中實則包含學科內容知識，以英文和自然為例，兩者的學科內容知識差異甚大，

其學科教學知識必也大相徑庭，然而教育專業科目中課程教學的考試並未再細分

科目，這樣的檢定真能充分反應受試者的教學知能嗎？ 

再則與國小相比，除了其在教師資格檢定需額外加考數學能力測驗，還有對

照教育部為提高國小教師資質與教學能力，從 104 學年度起委託臺中教育大學辦

理師資生「國民小學國語、數學、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學科知能標準化

成就評量工具建置計畫、開發及辦理各學科之教師專業能力測驗評量（教師專業

能力測驗中心，2021）的行政作為來看，中等學校師資專門課程的價值似乎相對

較不受重視！  

三、 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執行問題探究 

此外，專門課程的重要性在教師第二專長學分班的相關制度中也好像被忽略

了。教育部為提供教師多元進修管道，並作為規範各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學分班之依據，於民國 87 年訂定師資培育之

大學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學分班計畫審查要點，並依此

要點，於 91 年起核定師資培育大學規劃開設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

分班，協助教師取得第二專長來拓展教學舞台，以面對少子女化之教育趨勢，成

為熟悉雙領域、具有雙視野的 π型教師（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2011）。 

此項政策雖立意良善，但仔細檢視實際執行面向，就會發現如同本文開頭的

案例所述，仍有部分待商榷之處： 

(一) 教育實習欠缺 

    中等學校師培生除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外，仍須通過教師資格考試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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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才能取得該類科的教師證，然而第二專長學分班的學員只要修畢課程即可取

得，雖然這些學員先前就已通過其原本類科的教師資格考試與教育實習，但之前

教育實習的科目與第二專長並不相同，缺少的教育實習不也代表減少修課學員透

過實習提升專業知能的機會，與藉由實習增加對學員專門知識把關的機制嗎？ 

(二) 品管機制不足 

第二專長學分班由於沒有教師資格考試與教育實習的檢核機制，唯一能確保

師資培育品質的方式便是透過開課的師培大學落實相關評量標準，然而由於少子

化的因素，造成高等教育產業化的現象，為增進學校財源，廣設在職進修專班，

教學成為商品，學員則是消費者（范熾文、謝月香，2015），在此情形下，如何

維繫教學品質，不免令人憂心。 

雖然此種狀況也有可能在職前師資培育發生，不過為確保師資培育優質化，

教育部自 2006 年起每年辦理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藉以要求未來師資培育單

位。在此作為下，本應能強化第二專長學分班的品質管控，不過綜覽各師資培育

大學所開設的第二專長學分班，發現其並非是由師培單位主導，多數反倒是隸屬

於推廣教育課程或教師研習中心，因此不在師資培育評鑑的範圍內。 

即便前述的在職進修學分班計畫審查要點第十五條中也另有明訂教育部得

視需要訪視各校辦理情形，辦理不善或不符規定者，應限期改善，仍未改善者，

應提請教育部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審議，決定該班次停招一年或停辦，然而遍尋

相關資料，卻不見有任何有關訪視辦法或結果的公布，條文似乎形同虛設。 

(三) 專長數量過多 

    原本第二專長學分班的設立目的，是要透過跨領域的培養，協助教師提升教

育專業能力，因此採鼓勵性質，並未限制個人最多能有幾項專長，但也因前面兩

點因素，使得要修畢第二專長學分班，取得該科教師證書並無多大難處，結果造

成有不少教師取得多張的教師證，從 2019 年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中的數

據來看，竟有多達 7501 名教師登記 4 項專長以上，甚至有登記高達 23 項。個人

擁有這麼多張的教師證，不免令人質疑真的具有如此多樣的專科教學能力，更擔

心這種現象是否會斲喪社會大眾對教師證所代表的專業信任？ 

四、 結語 

    綜合前述，專門課程在我國中等學校師資培育與第二專長學分班的相關制度

中似乎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也可能導致某些潛在問題發生，為消弭此種境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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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提出幾項建議供有關單位參酌： 

1. 在中等教育教師資格考試中納入專門課程考科，除彰顯其重要性外，更能增

加師培品質的把關。如因中等教育科目繁多，納入考科會影響試務工作順行，

或可比照國民小學，設置屬於中等教育的學科知能標準化成就評量，甚至能

夠建立相關測驗平台，實施線上檢測，降低瑣碎不便的應試過程。 

2. 修畢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後，需參加前項所建議之教師資

格考試的專門課程考科測驗，或是中等教育的學科知能標準化成就評量，通

過後始得發給該類科的教師證書，如此才能確保修課學員真正具備該類科的

專門知識，方可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3. 切實執行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學分

班計畫審查要點第十五條規定，訪視各校辦理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

長學分班的實施情形，或是將其納入原本就持續辦理的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

鑑，具體落實監督作為，以提升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開辦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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